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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696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 2016-53 

债券代码：112045           债券简称：11宗申债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项概述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9月 26日与中

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简称“航天十一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简称“战略合作协议”）：公司将与航天十一院在航空发动机技术研发、航空

动力装备研制试验、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制造、航空动力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等方

面开展战略合作，并拟投资参股重庆宗申航空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筹建中）40%

股权。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合作方名称：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2、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云岗西路 17 号 

3、法定代表人：李锋 

4、合作方简介：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隶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前

身为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原航天 701 所)，主要从事飞行器空气动力综合技术

研究，自主研发了彩虹系列无人机侦察打击一体武器系统，其中彩虹 3和彩虹 4

等无人机产品已实现批量销售，可以执行战场监视、敌方作战信息搜集等任务，

以及具有侦察打击能力、执行反恐作战、禁飞区巡逻等军事行动。 

5、关联关系：合作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6、其他说明：公司参股了合作方的控股子公司—航天神舟飞行器有限公司

16%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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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目标：通过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全面合作，实现技术研发与自主创

新，促进技术成果共享与转化应用，搭建开放式产学研平台与新型产业基地，培

养造就一批航空发动机研发、生产的国际化专业人才团队，为推动我国航空发动

机产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2、合作内容： 

（1）航空发动机技术研发：在航空发动机设计、桨发匹配、螺旋桨及动力

相关零部件研发、动力应用技术、生产制造工艺研究等方面，共同申请和承担国

家有关科研项目，形成技术创新成果。 

（2）航空动力装备研制试验：在航空发动机样机研制、无人机搭载平台及

测试设备研制、系统集成飞行试验、适航/鉴定及等方面，共同申请和承担国家

有关装备项目，形成工程应用成果。 

（3）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制造：在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及其相关零部件、螺旋

桨、专用工艺装备等方面，建立和健全航空发动机制造与产业化能力，适时共建

全球化产品销售网络。 

（4）航空动力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在航空动力技术研发与装备应用、螺旋

桨及动力相关零部件研发生产等方面共同申请和建立航空发动机工程技术中心、

螺旋桨工艺实验室、航空动力产业联盟等，形成产学研平台。 

（5）公司负责开展航空发动机技术研发、航空动力装备研制试验、航空动

力技术创新平台建设、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制造等方面的具体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设立重庆宗申航空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简称“航发公司”）等。 

（6）航天十一院负责开展航空发动机技术研发、航空动力装备研制试验、

航空动力技术创新平台建设、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制造等方面的具体工作。 

（7）合资合作优先权：在合作有效期内，未经公司与航天十一院一致同意，

任何一方均不得与其他任何第三方商榷航空发动机相关股权合作、优先权等事

宜。在航发公司具备航天十一院及其控股公司要求的技术、质量、进度和生产能

力，且交易价格公允的前提下，航天十一院及其控股公司可以优先采购航发公司

产品；在特定领域，航发公司可以作为航天十一院及其控股公司的独家供应商。 

（8）在获得上级批准后，航天十一院拟通过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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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航发公司约 40%股权（无溢价），今后公司与航天十一院可按照相同价格对

航发公司进行同比例增资。 

四、合作目的、影响和风险 

公司作为唯一一家成功研发高端活塞无人机动力的国内企业，目前正在积极

推进航空动力产品的产业化和批量销售。航天十一院作为国内中高端大型无人机

的整机制造企业，在无人机制造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和相关资源。本次

《战略合作协议》签署后，公司与航天十一院将从原有的产品合作和股权合作，

进一步向无人机动力联合研发、核心零部件制造等领域拓展，明确了双方在航空

发动机业务的排他性合作关系，有利于快速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加快公司航空动

力产品的生产销售进度，积极推动公司战略升级转型。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合作方向的原则性约定，涉及产品联合研发、

销售以及合资合作等具体事宜，公司将另行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程序，也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或其相关经营风险。 

五、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9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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